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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耕地保护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

制度研究

——以巴中市为例

曾浪

巴中市巴州区清江自然资源所 四川巴中 636600

摘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是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提升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

率，实现耕地以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制度和平台。本文以耕地保护为视角，对巴中市新增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的演变沿革、构建逻辑及现实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探讨了巴

中实践之于耕地保护的意义及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旨在为四川省乃至全国建设项目节约集约使用

土地以及耕地保护提供制度范本和样板。



— 7 —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new construction land occup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a vit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platform driven by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imed at enhanc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erritorial spatial resources and achieving the intensive and economical use of

cultivated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new construction land occup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Bazhong City. It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Bazhong's practices in safeguarding cultivated land and extracts replicable experiences,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templates and exemplary models for promoting intensive land use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cross Sichuan Province and nationwide.

关键词：耕地保护 节约集约 耕地占用评价 巴中实践

Keyword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tensive and economical land use;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evaluation; Bazhong practices

引言：

2022 年 8 月 3 日，自然资源部等 7 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30 号），要求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建设边界外交通、

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用地涉及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的，整合现有的建设项目选址论证、节地评价、占用耕地踏勘论证、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

证、永久基本农田补划等技术报告的核心内容，编制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2024 年 6 月

26 日，巴中市在学习借鉴成都市在全国首创的“耕评”制度基础上，进行了再次完善和创新，

以巴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规范

土地管理的通知》，构建起“巴中版”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

1.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的演变

1.1 国家制度层面

中央 1997年 11号文件提出，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阶段，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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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就要对项目用地进行预审，构建了用地预审的制度基础。在 1998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1]。2001年，原国土资源部出台《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管理办法》，即国土资源部 7号令，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原则、依据、范围、

内容、权限、程序、效力等作出详细规定，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制度正式建立[2]。2004

年，原国土资源部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一次调整，将建设项

目用地标准和总规模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首次纳入用地预审范畴[3]。这一调整，标志

着初代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的诞生。

2008年，原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中做好实地踏勘和论

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在用地预审中线性工程和面（块）状工程占用基本

农田分别达到 100公顷和 35公顷以上的项目，应当进行实地踏勘和论证。这一制

度安排，将以往预审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从形式审查，调整到实地和实质

审查两个环节，再次从权重上对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进行了强化[4]。

2022年，自然资源部等 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

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30号），要求省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根据本省地形地貌和耕地分布情况、区分项目类型，科学确定项目总用地

规模中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占比上限[5]。2023年，自然资源部又印发《关于印发〈自

然资源部门参与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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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要求建设项目选址选线方案要满足各省制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占比上

限要求。随后，全国各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先后制定了建设项目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占比上限规范。自此，国家层面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相关工作步入正式轨

道，标志着耕地保护迈入耕评新阶段。

1.2 部分地方探索实践

2023年，成都市在正视“天府粮仓”耕地 10年锐减 40%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了“凡用地、先耕评”耕地保护新思路。成都市发改委、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优化项目立项管理的通知》《关于开展新增建设用

地占用耕地前置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占用耕地前置评价

工作，并入选中国改革 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成都市的这一实践

探索，首次明确提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这一举措是新时代耕地保护

的重要制度创新。

2024年，巴中市在学习借鉴成都市在全国首创的“耕评”制度基础上，进行了

再次完善和创新，以巴中市国土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严

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规范土地管理的通知》，构建起“巴中版”新增建设用

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并以巴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巴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名

义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巴中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对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工作的具体措施、路径及方法进行了明确。这意味着，

巴中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实现从无到有的首次建立，也是巴中实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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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耕地保护的又一制度创新。

2.巴中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体系构架

从巴中公开发布的《关于印发巴中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来看，巴中市构建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体系遵循了“全域覆盖、

不增环节、区别方式”的思路，推动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同步开展，其中

国有建设用地区分为城镇开发边界内和城镇开发边界外用地，在优化营商环境和不

增加行政成本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成片开发方案、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节约集

约专章等方式合并开展论证。村庄建设边界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则采取在选址阶段，

编制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专章。

图 1 巴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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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评价范围

按照“凡用地、先耕评”的思路，巴中市坚持“全市域、全项目、全开展”的

原则，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打破以前惯有在国有建设用地层面开展的节约集约

方式，运用到全市域范围内所有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项目。这意味着，巴中市

域内全部建设用地均需要无差别地开展此项工作。

2.2 评价方式

该制度实行了“区别方式”对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进行评价，将使用国有建

设用地划分为城镇开发边界内、城镇开发边界两类，分别依托现有制度框架范围内

需要开展的成片开发方案、选址意见书和节约集约专章等 3种方式，区别开展新增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进行评价。因成片开发方案、选址意见书和节约集约专章均属已

有规范要求开展工作，此项评价不会引发新的行政环节，也不会增加行政相对人的

额外成本。

从巴中市发布的 2022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来看，全市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01.16万亩，其中村庄用地 86.74万亩，占比高达 85.74%。考虑到全市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因素，对新增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项目，实行编制新

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专章方式进行评价，此举将有效遏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野蛮增

长。

2.3 评价内容及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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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印发巴中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所确

定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方式、专章主要内容和审查重点，4种不同类型项

目在编制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专章中 3 类共性和 4 类非共性论证，形成

“3+4”要素指标评价体系。

图 2 巴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内容关系图

共性论证分 3个方面，一是从国家“增存挂钩”政策层面出发，以挖潜存量为

主的论证，确定项目无法使用存量土地的原因；二是从“耕地保护”政策层面出发，

以节约集约使用耕地为主的论证，确定项目占用耕地的必要性、可行性；三是从“占

补平衡”政策层面出发，以实现行政辖区内耕地总量平衡为主的论证，确定补充耕

地能力、来源和方式。

非共性论证以 4种不同类型项目使用不同土地性质为基础，分别侧重不同方向

进行多途径论证。一是成片开发的项目。该类项目以工业、房地产、商业开发为主

要使用途径，在差异化论证中增加了对县域内批而未用盘活情况和县域经营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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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用地结构情况 2个方面，旨在强化在成片开发中更加注重产业用地结构的优化。

二是非成片开发的公共利益项目和能源交通水利军事等独立选址项目。该 2类项目

以符合划拨目录为主和能源交通水利军事的公共公益事业为主要使用途径，在差异

化论证中增加了项目用地规模是否满足用地标准相关要求，对无用地标准要开展节

地评价工作，旨在控制该类项目用地规模或强化该类项目在用地规模上更加节约集

约[6]。三是使用集体建设用地项目。该类项目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和农业

农村公共公益事业为主要使用途径,在差异化论证中增加了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和

是否符合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情形 2个方面，旨在强化产业政策符合性的审查和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主体符合性审查。

图 3 巴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内容对比图

3.巴中市具体实践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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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巴中市构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以来，全市 28个项目或成片开发

方案开展相关评价，占地面积 379.5266公顷，原方案占用耕地面积 115.4737公

顷，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后占用耕地面积 92.9328 公顷，少占耕地

22.5409公顷，减少比例 5.06%。其中成片开发方案 3个，占地面积 143.278公

顷，原方案占用耕地面积 47.3819公顷，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后占用耕

地面积 45.2348公顷，少占耕地 2.1471公顷，减少比例 1.5%；非成片开发的公

共利益项目、能源交通水利军事等独立选址项目和使用集体建设用地项目等编制新

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专章项目 24个，占地面积 236.2486公顷，原方案占用

耕地面积 68.0918公顷，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后占用耕地面积 47.698
公顷，少占耕，20.3938公顷，减少比例 8.63%。从评价数据来看，自巴中市构建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以来，28个项目少占耕地达 22.5409公顷，真正

实现了少占耕地的目标。

图 4 巴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实践结果对比图

从巴中市构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具体实践来看，其影响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地行为更加规范。该制度的构建打破了以前用地随意的固

有思维，强化“凡用地、先耕评”的先导，对用地行为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先评

价、后使用，无评价、不使用”的观念深入人心；二是耕地保护更加严肃。坚持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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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比上限思维，以耕地占比 54.98%底线不突破，再以方案比选进行筛查和比对，

对耕地占用必要性实行分亩必争，使得耕地保护更加严肃；三是用地规模更加节约。

在非成片开发的公共利益项目和能源交通水利军事等独立选址项目的差异化论证

中，增加了项目用地规模是否满足用地标准相关要求，对项目用地规模是否符合相

关技术要求进行明确规范，实现超规模无法用地的管控，形成用地规模更加节约的

效应。

4.总结和推广

4.1 以耕地保护为核心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发展安全。项目建设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必须把耕地保护放在首位。巴中市以“凡用地、先耕评”的思路，构建新增建设

用地占用耕地评价机制，就是要把耕地保护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以耕地保护的思维

来推动项目建设中少占或不占耕地，真真正正通过制度的构建，实现建设项目无序

扩张占用耕地的遏制。巴中市建立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机制，从制度设计

的逻辑和具体实践的反响来看，都真真正正实现了耕地的节约利用，也正向促进了

用地企业和用地个人建立把耕地保护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的政策引导。因此，从巴中

的实践来看，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机制的建立从制度上落实了耕地保护的相

关要求，把少占或不占耕地贯穿到建设项目用地全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建设项目不

占或少占耕地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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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空间规划为引领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土空间利用的纲领性文件，是指导一切建设活动的依据。

巴中市构建的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把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首要评判依

据，真正体现规划引领的先导性和重要性，实现规划管控的刚性约束。在实践中，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政策工具之一，可以有效地实

现耕地保护、规划指标和红线管控等国土空间规划传导，进而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有

效治理和实施。因此，从巴中的实践来看，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在体现空间

规划的引领性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实现国土空间规划落实上是行之有效的政策

工具，对于各地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治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4.3 以节约集约为目的

土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巴中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核心内容和具体实践

来看，巴中市始终把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作为必须评价的内容之一，同时还将是否符

合相关用地标准等纳入了评价体系，其核心要义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

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最终既达到保护耕地又节约用地的终极目的。同时，巴

中还针对性的对集体土地上建设项目与国有土地上建设项目进行了同等规范，把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思维传导到用地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乡村建设项目与城市建设

项目同等践行节约集约用地理念。因此，从巴中的实践来看，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

地评价在实现节约集约用地的指导作用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从政策体系上对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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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集约使用逻辑进行重新梳理和规范，对于强化节约集约用地理念具有很好的示

范意义。

5.结语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是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提升国土空间资源

利用效率，实现耕地以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制度和平台。巴中市通过多年的

探索和不断的制度创新，以成都版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评价制度为基础，全覆盖

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类建设用地，把城镇开发边界作为 4类项目划分尺

度，创新建立“3+4”要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起符合巴中实际的新增建设用地占

用耕地评价制度，对巴中市耕地保护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四川省

乃至全国建设项目节约集约使用土地以及耕地保护提供制度范本和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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